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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医疗大模型应用测试方法》（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医疗人工智能作为现代产业体系中成长性、关联性和带动性较强的战略新兴

产业，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方向。当前，在技术进步与政策支持

的双重驱动下，该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产业生态基本形成，应用场景持续创新，

商业进程不断加速，发展环境逐渐优化。但整体来看，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在

技术成熟度、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医疗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也是医疗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期。近年来，我国医疗产业高速发展，市场规模迅速

扩大，但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尤其在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存

在关键工艺依赖进口、整机制造水平较低等“卡脖子”问题。因此，借助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产业升级转型，成为加快产品迭代、

提升性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为积极响应国家对医疗领域技术创新和

标准化建设的号召，推动医疗大模型技术的健康发展，促进其在医疗行业的广泛

应用，制定本团体标准，旨在规范和指导医疗大模型应用测评的框架体系。

本标准由上海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提出，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批准立项。

《医疗大模型应用测试方法》主要起草单位：上海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计划应完

成时间为 2026 年 2 月。

（二）主要参与起草单位

本文件的主要参与起草单位：上海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讯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库帕思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负责起草。

（三）主要工作过程与主要起草人所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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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编制过程到目前主要经历了标准工作组成立、标准调研、立项阶段和

标准研制四个阶段。各阶段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 标准工作组成立

2024年11月，为保证标准编写质量，面向行业征集标准起草单位，成立了标

准起草工作组，吸纳了国内从事医疗大模型研发与应用领域的企业、高校和医疗

行业的专家，共同开展标准研制工作。

2. 标准调研

2024 年 11 月 - 2025 年 4 月，标准工作组对医疗大模型评测存在的问题、

标准发展情况、建设与应用需求等进行资料收集、查阅、分析和整理。对团体标

准政策制度进行梳理，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和标准框架结构。对照《标准化法》、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和 GB/T 1.1-2020 等标准，编写标准草案。期间为提高标

准关于医疗大模型评测的普适性和可操作性，标准工作组通过召开研讨会以及书

面反馈意见等多种形式，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善。

3. 立项阶段

2025 年 6 月，标准工作组组织各参编单位代表开展了《医疗发模型应用测

试方法》团体标准立项会，会上标准工作组汇报了标准编制的必要性、目的和意

义，以及标准草案的框架和主要内容，与会专家一致同意标准立项。

4. 标准研制

2025 年 6 月 - 2025 年 9 月，标准工作组组织本标准参编单位代表开展了 2

轮《医疗大模型应用测试方法》团体标准的标准研制会，进一步针对标准框架和

技术内容展开技术研讨，征求各相关方意见。期间标准工作组共处理内部意见

120 余条，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标准工作组主要成员及其分工如下：

标准工作组主要成员：徐捷、丁金如、卞谋啸、李佳秾、柏志安、尤梦祥、

梁会营、金文忠等。

主要分工：徐捷为工作组组长，主持全面协调工作。丁金如、卞谋啸为本标

准主要 持笔人，负责本标准的起草、编写。柏志安、尤梦祥、梁会营等为组员

负责对医疗大模型应用测评框架及测评方法进行全面调研、研究分析和资料汇总

整理等工作，提炼总结医疗大模型应用测评指南，并进行了反复验证、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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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原则

本文件编制遵循“统一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

可操作性。本文件的编写符合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编制要求。

标准内容充分考虑了模型提供者、应用服务者和用户等的评测需求，制定了

切实可行、合理有效的以医疗大模型评测方法。

（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文件规定了应用于医疗服务的医疗大模型的测试方法，包括场景应用能力

测试、性能测试、安全性测试、模型基础能力测试、模型服务能力测试。

本文件适用于专业测试机构开展医疗大模型的测试工作。企业、科研院所等

医疗大模型开发应用机构也可参照执行。

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第 6章 场景应用能力测试：给出医疗大模型开展的辅助诊断决策、辅

助治疗方案推荐、病历生成、病历质控、病历信息管理等面向医院侧的医疗服务

能力的测试方法；给出医疗大模型开展的疾病预防、诊前指导、用药指导、诊中

指引、诊后康复、在线咨询、便民服务等面向患者侧医疗服务能力的测试方法。

本章节内容参考《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同时结合上海人

工智能创新中心提出的医疗大模型测评体系设计完成。

——第 9章 模型基础能力测试：从模态支持度、任务支持度、语言处理能

力、图像分析能力等几个方面，给出测试模型基础能力的指标和方法。该章节技

术内容参考 GB/T 45288.1-2025《人工智能 大模型 第 1部分：通用要求》和 GB/T

45288.2-2025《人工智能 大模型 第 2部分：评测指标与方法》标准，经过标准

工作组讨论确认。

——第 10 章 模型服务能力测试：给出围绕个性化服务能力、服务可靠性、

服务配套性等方面给出测试内容和方法。

（三）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明确了医疗大模型在功能、性能及安全测试上的基本要求、评测指标、

测试方法与计算方式，适用于多种医疗大模型的评估，包括但不限于语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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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诊断、健康管理、药物研发及临床决策支持等类型。本标准旨在填补医疗健

康领域内标准化评测体系的空白。立足于医院和患者的使用需求，本标准从医疗

服务场景出发，将能力需求分为医院侧和患者侧，并详细定义了各自应具备的服

务能力，提供了具体的测评指标与测试方法，确保模型的实际应用价值。此外，

针对模型的技术服务能力与安全性，制定了多维度的评估体系，以促进医疗大模

型的健康有序发展，推进医疗行业的数字化和标准化进程。

二、主要试验情况分析

在《医疗大模型应用测试方法》编制过程中，标准起草工作组紧密围绕《关

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国家政策导

向，严格遵循人工智能标准化建设要求与团体标准管理规范，开展多轮次、系统

性的实验验证工作。工作组选取部分较为先进的大模型，根据标准大纲和草案中

的评测维度与方法等，面向模型提供者和使用者开展评测试验，统计并分析数据，

验证标准草案的评测维度、评测方法的设计，调整修改评测题库设计、评测人员

筛选。通过验证结果，优化标准内容，确保技术可行性与行业适用性。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文件中没有涉及专利和相关知识产权问题。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该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极大推动医疗健康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与发展，有

效扩大市场边界。通过统一测试方法与评估标准，可构建市场信任机制，吸引更

多主体参与医疗AI领域投资与研发，形成"标准引领-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的良性

循环。随着市场规模扩张，产业链将趋于完善，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为经

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标准既为技术创新提供明确方向，也通过规范测试流程加速技术迭代。企业

可依据标准体系开展针对性研发，提升产品性能与可靠性，增强上海在医疗AI

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更重要的是，该标准将促进医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深度交叉融

合，催生跨领域创新成果和多元应用场景，形成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

该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将打破区域技术壁垒，促进医疗AI资源优化配置。对医

疗资源薄弱地区而言，标准化产品和服务的引入可快速提升服务效能，缩小城乡

医疗水平差距，助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这种标准化普及不仅体现技术普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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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通过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升级。通过提高医疗健康服务的效率与质

量，并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该标准不仅降低了社会医疗成本，还支持了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标准的实施有利于推动医疗健康行业的绿色、低碳发

展，减少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共生。

六、转化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当前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强制性标准与法律法规主要聚焦于数据安全、隐私

保护等议题，包括：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规定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要求，覆盖

收集、存储、使用、传输环节。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护法》：规范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强调合法性、

正当性与必要性。

在标准方面，GB/T 40629 - 2021《人工智能 术语》等基础标准，对人工智

能领域的专业术语进行了统一规范，避免行业内因术语理解不一致而产生的沟通

障碍与误解，为产业的有序发展奠定基础。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

本标准批准后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使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该标准发布即实施，发布后，建议项目提出单位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出

台相关文件推动该标准的落地应用。

十一、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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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大模型应用测试方法》团体标准编制起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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